
关于印发 《广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

助理广告师、广告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1/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8D_B0_E5_c80_301745.htm 关于印发 《广告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广告师、广告师

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 国人部发[2007]116号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 ）、工商行政治理局，国务院各

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部门，中心治理的企业： 为加强广告

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广告专业技术人员素质，适应

广告业发展需要，经研究决定，对广告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

业水平评价制度。现将《广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暂

行规定》和《助理广告师、广告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人 事 部 国家工商行政治理总局 

二 ○ ○ 七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广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

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广告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建设，适应广告业发展需要，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

条 本规定适用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等机构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中从事广告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国

家对广告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纳入全国专

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统一规划。 第四条 广告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分为助理广告师、广告师和高级广告师

三个级别。助理广告师、广告师职业水平实行考试评价的方

式；高级广告师职业水平实行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五条 通过助理广告师、广告师职业



水平考试，取得相应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表明其已具备相

应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 第六条 人事部、国家工商行政治理

总局按职责分工对该制度的实施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

二章 考 试 第七条 助理广告师、广告师职业水平评价实行全

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原则上每年

举行 １次。 第八条 中国广告协会负责助理广告师、广告师职

业水平考试的组织治理工作。成立广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

平评价专家委员会，拟定考试科目、考试大纲，组织命题，

研究建立考试试题库，提出考试合格标准建议。 人事部人事

考试中心和中国广告协会按职责分工组织实施考务工作。 第

九条 人事部、国家工商行政治理总局指导中国广告协会确定

考试科目、考试大纲、考试试题和考试合格标准，并对考试

治理与组织实施等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十条 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符合助理广告师、广告

师报名条件的人员，均可申请参加相应级别的考试。 第十一

条 助理广告师考试报名条件： （一）取得广告学专业中专学

历，从事广告专业工作满４年； （二）取得广告学专业大专

学历，从事广告专业工作满２年； （三）广告学专业大学本

科应届毕业生； （四）取得广告学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或者学位； 取得其他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其从事广告专业

工作相应增加 ２年。 第十二条 广告师考试报名条件： （一

）取得广告学专业大专学历，从事广告专业工作满６年； （

二）取得广告学专业本科学历，从事广告专业工作满４年； 

（三）取得含广告学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者广告学专业

研究生班毕业，从事广告专业工作满 ２年； （四）取得广告

学专业硕士学位，从事广告专业工作满１年； （五）取得广



告学专业博士学位； 取得其他专业上述学历或者学位，其从

事广告专业工作年限相应增加２年。 第十三条 广告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水平考试合格，颁发人事部、国家工商行政治理总

局监制，中国广告协会用印的相应级别、专业 《中华人民共

和国广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证书 》。该证书在全国范围

有效。 第十四条 凡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广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水平证书的，按照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

理规定 》（人事部第 ３号令 ）处理。 第三章 职业能力 第十

五条 取得广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应遵守国

家法律和相关法规，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恪守职业道

德。 第十六条 取得助理广告师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应当具

备的职业能力： （一）了解与广告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各

项规章制度，遵守广告行业治理的各项规定； （二）有一定

的广告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能够解决本专业一般性专业技

术问题； （三）具有独立完成一般性广告专业技术工作的能

力。 第十七条 取得广告师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应当具备的

基本能力： （一）熟悉国内外广告行业的法律法规以及广告

行业治理规定，有较丰富的广告专业工作经验； （二）了解

国内外广告市场本专业的发展趋势，有较强的开拓创新能力

，具有完成本专业较为复杂的技术工作和独立解决本专业重

大疑难问题的能力； （三）能够指导助理广告师和协助高级

广告师工作。 第十八条 取得广告师相应专业职业水平证书的

人员，除具备本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基本能力外，还应分别

具备本专业的职业能力： （一）广告策划专业 熟悉和把握市

场营销与广告运作的基本规则，有较强的品牌战略意识和市

场推广理念；能够根据营销计划进行市场分析，准确描述目



标消费者；能够运用提案沟通能力确定广告策略，制定适应

客户需求、市场竞争力强的广告策划方案。 （二）广告文案

专业 熟悉和把握各种广告的表现方式及其特点，有较强的逻

辑思维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能够准确理解广告策划方案，

充分体现客户意图和创意概念；能够综合运用理性诉求和感

性诉求的手法，创作符合营销策略、适应消费者心理的广告

文案。 （三）广告设计专业 熟悉和把握各种平面及相关媒体

广告的设计方式和制作执行规程，有较强的构图、色彩、图

像和版式设计能力；能够使用各种美术方法，完成创意执行

；能够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制作艺术水平较高、视觉表现较

好的平面及相关媒体广告作品。 （四）影视广告专业 熟悉和

把握广播影视广告的表现方式及制作执行规程，有较强的广

播影视广告创作执行能力；能够运用广播影视广告及相关媒

体语言，准确表达广告意图；能够综合运用各种制作手段，

制作影响力较强、市场效果较好的广播影视广告作品。 第十

九条 取得广告专业各级别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应当接受继

续教育，更新专业知识，不断提高职业素质和本专业工作能

力。 第四章 登 记 第二十条 广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证书

实行登记服务制度。具体工作由国家工商行政治理总局委托

中国广告协会负责。 第二十一条 中国广告协会定期向社会公

布广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证书登记情况，建立广告专业

职业人员信用档案，并为用人单位提供取得证书人员的信息

查询服务。 第二十二条 凡在广告职业活动中，违反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或职业道德，造成不良影响的，由发证机构取

消登记，并收回广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证书。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通过考试取得助理广告师、广告师职业水平证



书的人员，用人单位可根据 《经济专业职务试行条例 》有关

规定和本单位工作需要聘任其助理经济师、经济师专业技术

职务。 第二十四条 香港、澳门居民申请参加助理广告师、广

告师职业水平考试的，报名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实、国务院

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历或学位证书、从事广告工作年限证

实。台湾地区的专业人员参加考试的办法另行规定。 外籍人

员申请参加助理广告师、广告师职业水平考试的具体办法另

行规定。 第二十五条 在实施广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

工作过程中，相关行政部门和相关机构，因工作失误，使专

业技术人员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赔偿法 》给予相应赔偿，并可向有关责任人追偿。 第

二十六条 负责广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工作的相关部

门或者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履行工作职责，借机为自己

或者他人谋取利益，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由其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 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 

１日起施行。 助理广告师、广告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 第

一条 人事部、国家工商行政治理总局共同成立 “广告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国家工商行政治

理总局，负责研究广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政策和指

导考试工作。 第二条 助理广告师、广告师职业水平考试的考

务工作，分别由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和中国广告协会按职责

分工组织进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考试工作，由当地

人事部门会同工商行政治理部门共同负责，具体职责分工由

各地协商确定。 第三条 助理广告师职业水平考试设 《广告专



业综合能力与法律法规 》和 《广告专业实务 》２个科目。 

广告师职业水平考试设 《广告专业综合能力与法律法规 》、

《广告专业实务 》和 《广告专业案例分析 》３个科目。其中

《广告专业实务 》科目和 《广告专业案例分析 》科目均分：

广告策划、广告文案、广告设计、影视广告 ４个专业类别，

考生在报名时应根据本专业岗位工作需要选择相同的专业类

别。 第四条 助理广告师职业水平考试分 ２个半天、采用闭卷

纸笔作答方式进行。 《广告专业综合能力与法律法规 》科目

和 《广告专业实务 》科目的考试时间均为 １５０分钟。 广

告师职业水平考试分 ３个半天进行。其中 《广告专业综合能

力与法律法规 》科目和 《广告专业实务 》科目考试采用闭卷

纸笔作答方式进行，时间均为 １５０分钟； 《广告专业案例

分析 》科目考试采用开卷纸笔作答方式进行，时间为 １８０

分钟。 第五条 参加助理广告师和广告师职业水平考试的人员

，均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相应级别全部科目的考试，方

可获得本级别职业水平证书。 第六条 符合 《广告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 》有关助理广告师、广告师报名条

件的人员，均可参加相应级别职业水平考试。 第七条 参加助

理广告师、广告师职业水平考试，由本人提出申请，携带所

在单位出具的有关证实材料，到当地考试治理机构报名。考

试治理机构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报名条件审查合格后，核发准

考证。参加考试人员凭准考证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

。 国务院各部门所属单位和中心治理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按

属地原则报名参加考试。 第八条 申请参加助理广告师职业水

平考试的广告学专业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在报名时应提交

能够证实其在考试年度可毕业的有效证件 （如学生证 ）和所



在学校出具的广告学专业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证实。 第九条 

助理广告师、广告师职业水平考试的考点，原则上设在直辖

市和省会城市的中、高等学校或者高考定点学校。如确需在

其他城市设置考点，须经人事部和国家工商行政治理总局批

准。考试日期为每年第二季度。 第十条 助理广告师、广告师

职业水平考试有关项目的收费标准，须经当地价格主管部门

核准，并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第十一条 坚持考试与

培训分开的原则。凡参与考试工作（包括试题命制与组织治

理等 ）的人员，不得参加考试和参与或举办与考试内容有关

的培训工作。应考人员参加相关培训坚持自愿的原则。 第十

二条 考试考务工作要严格执行考试工作的有关规章制度，切

实做好试卷命制、印刷、发送过程中的保密工作，遵守保密

制度，严防泄密。 第十三条 考试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考试工

作纪律，认真执行考试回避制度。对违反考试纪律和有关规

定的，按照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 

》 （人事部第 ３号令 ）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